
随迁子女高考报考资格审查材料准备 

         ——户籍不在四川省的考生 

考生的户口不在四川省，但考生的监护人在绵阳市内工作、符合“随迁子女”政策的

考生，可以在绵阳报名参加高考。政策依据见下表《四川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

参加升学考试实施方案》川办发〔2012〕77号（节选）：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

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46号)精神，按照有利于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平受

教育权利和升学机会，有利于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的原则，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报考条件 

本方案适用于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本地户籍就业人员随迁子女（以下简称随迁子女）高中毕业后

在就读地参加升学考试。进城务工人员包括有用人单位的进城务工人员，从事个体、私营或灵活就业的

其他进城务工人员。 

凡父母在我省有合法稳定职业和住所（含租赁），在父母就业和居住地具有高中阶段学籍和 3 年完

整学习经历且符合普通高考其他报名条件的学生可在就读地报名参加普通高考。 

二、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报名办法及资格审查 

申请参加普通高考的，应在我省规定的普通高考报名时间前，向就读中学所在的县级招办申请并提

供父母的证明材料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在当地就读年限和取得学籍的证明。经审查，符合条件者

准予报名。 

经初审可在就读地参加升学考试的随迁子女名单须在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办以及就读学校进行

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 

三、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组织保障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密切协作配合，齐抓共管。教育部门会同有

关部门依据随迁子女升学考试人数合理调配资源，做好招生计划编制、学生报名组织、考试实施以及招

生录取等工作。发展改革部门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公安部门加强

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负责提供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的居住等相关证明材料。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等相关单位负责及时提供随迁子女父母就业的相关证明材料。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学生报考资格审查，严格规范、公开透明地执行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政策，

及时研究解决新问题，认真总结和推广成功经验。采取多种形式加强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政策宣传解读，

做好舆论引导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本方案从 2014年起实施。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公安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随迁子女高考报名资格审查材料特别说明： 

符合随迁子女政策的考生需要准备考生本人资料＋法定监护人中任意一人的一套完整

资料（即父亲或者母亲一个人的一套完整资料，不能有些资料是父亲的有些资料是母亲的）。

比如：考生与父亲在同一个户口本中，准备以下监护人资料：父亲的身份证复印件；父亲

的户口本复印件；父亲的工作证明；父亲的居住证明。若学生的法定监护人不是亲生父母，

则办理法律认定的监护人的一整套资格审查资料。 

概念：法定监护人？父母健在的法定监护人是父母，父母均去世或没有监护能力的，



监护人顺序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法定监护人≠户主。  

随迁子女需要上交给报名点（就读学校）的高考报名资格审查材料有： 

第 1 页：高考报名资格审查表 

绵阳市普通高考报名资格审查表（样表） 
县市区：报名点所属县（区）                                  报名点名称：填写就读学校名称 

此 

栏

由

考

生

本

人

如

实

填

写 

姓名 
与身份 

证一致 
性别 *** 民族 

与身份 

证一致 

政治

面貌 

“团员”或“群众”， 

须如实填写 

报考

科类 

文科：普通学生填“外语文”，艺术生填“艺术文”，

体育生填“体育文”。 

理科：普通学生填“外语理”，艺术生填“艺术理”，

体育生填“体育理”。 

身份证

号码 

与身

份证

一致 

应往届

类别 

“应届”或“往届”，

须如实填写 

高级中等教育

毕业学校 

应届生：填学籍所在学校名称 

往届生：填毕业证上的学校名称 

毕业 

时间 

应届生：2022 年 6 月 

往届生：毕业证上的时间 

户口所在地(省、

市、区) 

按户口本首页住址栏填写。若户口本上只有省和县，须弄清楚所属市（州）并准确填写：如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等。 

往 

届 

生 

是否参加高等学历教育考试：□ 是 □ 否 

（往届生勾选“是”，应届生不填此项） 

参加类型：□高考 □其它 

（往届生如实勾选，应届生不勾选） 

上次参加时间：20**年（往届生如实填写） 上次报名市州 ：（往届生如实填写） 

已参加高等学历教育考试考生的高校学籍状态（在对应项目打勾） 

□ 未注册高校学籍(未到大学报到过

的往届生勾选此项) 

□ 已注册高校学籍但已办理退学手续(到大学报到注册过的往届

生须办理退学手续后才能报考，须如实勾选) 

监 

护 

人 

称谓 姓名 民族 户口所在地（省、市、区）                                              联系电话 

父亲 *** 如实 

填写 

按户口本首页住址栏填写，与学

生户籍地址填写要求相同。 

电话号码填写准确无误，并确保此号码

至少一年内（至 2022 年 9 月）保持畅通。 母亲 *** 

享受录取照顾

政策申报（在对

应项目后打勾） 

A．享受户口所在地加分录取照顾政策 □（平武北川户籍学生勾选） 

B．国家专项计划 □（符合政策条件的学生才勾选） 

C．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 □（符合政策条件的学生才勾选） 

D．省属院校公费师范生 □（符合政策条件的学生才勾选） 

E. 其它（如少数民族） □（有其他照顾政策的学生勾选，如少数民族学生） 

考 

生 

承 

诺 

1. 我已知晓国家对高考报名弄虚作假的处理规定：“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

加分资格和考试成绩的，其高考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相关责任人”。 

2. 我对高考报名时所填写的各类表格、资料内容及提供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意

承担一切后果。 

考生签字： （考生本人签字）             时间：2021 年  9  月 ** 日 

报 

名 

点 

意 

见 

 

同意报考 

 

审核人签字：（班主任签字） 负责人签字：（校长或报名点负责人签字） 盖章（公章） 

审核时间：2021 年  **  月 ** 日 

 

 

 

 



第 2 页：书面申请 

请参考下表内容和格式，用黑色墨迹签字笔在 A4纸张上工整手写，不能打印。考生和

提交资料的监护人在申请上签字，并在所签名字上按红色手印（不能将手印按在签名旁边）。 

申请模板（仅供参考不要照抄）： 

申  请 

尊敬的绵阳****中学领导： 

本人姓名***，系绵阳****中学高 20**级**班学生。户口所在地*************。因本人在绵阳

读书生活已多年，对绵阳的教学环境、教材都十分熟悉，回户口所在地需重新熟悉教材，十分不利

于高考，经与家长协商，决定不回户口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所以特向就读学校绵阳****中学申请

报名参加高考，望学校领导能从关爱考生，减轻考生负担的角度出发，批准本人申请。 

此致 

敬礼！ 

                                              申请人：***（考生本人签字按手印） 

申请人家长：***（法定监护人签字按手印） 

                                                        2021年 9月**日 

 

 

 

 

第 3 页：考生本人的户口本复印件  

 

 

 

第 4 页：考生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第 5 页：监护人的户口本复印件 

 

 

 

第 6 页：监护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第 7 页：补充亲属关系材料 

考生与法定监护人在同一户口本中且监护人是考生父母的，直接可以从户口本中看出

亲子关系，不用提交亲属关系材料。 

若考生与法定监护人不在同一户口本中，或虽在同一户口本中但户主是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且考生的监护人不是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独生子（女）的，必须出具能够

证明学生与监护人为亲子关系的证明材料。比如：户主是祖父母，父亲是长子，考生是孙

子，则考生可能是户主（祖父母）的其他儿子所生。亲子关系证明材料可以是以下任意一

种：出生医学证明（见图 2-4-1）、公证书、村（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派出所证明、亲子

鉴定结果等。 

图 2-4-1  出生医学证明示范 

 

 

 

 

 

 

 

 

 



第 8 页：监护人的工作证明 

工作证明指的是有关单位出具的合法稳定职业证明，比如：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

证明、营业执照、劳动合同以及就读地认可的其他就业证明等任何一种。 

工作证明中的工作地点必须是在绵阳市内（含各县区），用 A4 纸张纵向打印或工整手

写，必须加盖有税号的圆形行政公章（红色印章，不能交复印件），不是绵阳市内（含各县

区）的公章不合格，椭圆形发票章不合格，无税号公章不合格（见图 2-4-2）。 

监护人的就业证明模板： 

工作证明 

兹证明某某（监护人姓名）是绵阳**********公司员工，身份证号码**********，在

我公司担任*******职务，已有**年。特此证明。 

本证明仅用于证明我公司员工的工作，不作为我公司对该员工任何形式的担保文件。 

                                                 单位名称（公章）：********* 

202*年 9 月**日 

图 2-4-2  工作证明中的公章要求 

 

 

 

 

 



第 9 页：监护人的居住证明 

说明：若考生的法定监护人是绵阳市内户籍，则不用提交居住证明。 

法定监护人的居住证明可以是以下四种资料中的任意一种：1.绵阳市内（含各县区）

的房产证；2.绵阳市内（含各县区）的自建房产权证明；3.绵阳市内（含各县区）的“居

住证”；4.绵阳市内（含各县区）的“居住登记回执”。 

1.绵阳市内（含各县区）的房产证 

如果学生的法定监护人在绵阳市内（含各县区）有房产（房产证上的所有权人中必须

要有监护人姓名），可以提交房产证复印件作为居住证明，不用再办理“居住登记回执”。 

2.绵阳市内（含各县区）自建房产权证明 

如果学生的法定监护人在绵阳市内（含各县区）有自建房产权但无房产证，可由社区

出具自建房产权证明材料作为居住证明（加盖红色印章，不能交复印件），不用再办理“居

住登记回执”。 

自建房产权证明模板（A4纸打印，并加盖居委会鲜章）： 

自建房产权证明 

兹有****社区居民某某（监护人姓名），男（女），身份证号码：********，户籍所在地在**省**

市****（户口本首页住址栏）。某某（监护人姓名）在我社区所辖绵阳市**县（区）****（详细地址）

有一套自建房，于****年建成居住，因**********原因没有办理房产证，特此证明。 

                                           绵阳市**县（区）**社区居委会（盖章） 

                                                      2021年**月**日 

3.绵阳市内（含各县区）的居住证 

办理《居住证》(小册子，见图 2-4-3）须要提前 6个月到绵阳市内的派出所进行登记。

如果学生的法定监护人已经持有绵阳市内的《居住证》，交《居住证》内页复印件即可，不

用再办理“居住登记回执”。  

图 2-4-3  居住证（小册子） 

4.绵阳市内（含各县区）的居住登记回执 

A.办理“居住登记回执”(见图 2-4-4）必须提前 90 个工作日（加节假日约 115 天）

到派出所进行居住登记。例如 5月 31日登记，大约 9月 25日左右才可以到派出所打印“居



住登记回执”。所以学生高二下学期时，其法定监护人必须要在 5 月 31 日之前去派出所办

理居住登记。 

B.“居住登记回执”必须在绵阳市内（含各县区）的派出所办理，办理时考生的法定

监护人本人必须亲自到派出所进行居住登记，他人不能代替登记。监护人到派出所办理居

住登记时需要向派出所提供监护人本人的居民身份证、租房合同、工作证明等材料。 

C.派出所可能会调查登记人（监护人）的租房情况是否属实，请监护人在办理居住登

记后一定向房东说明情况，并请房东告知家人，以免派出所在调查了解租房情况时出现问

题而取消原居住登记。若居住登记被取消（往往在打印“居住登记回执”时才会知晓），监

护人只有再次到派出所重新办理居住登记，也只能从第二次登记时再重新开始计算登记时

间，90 个工作日后才能再到派出所打印“居住登记回执”，出现这种情况会影响学生高考

报名。 

D.进行居住登记时派出所会查看登记人（监护人）的生活轨迹，没有生活轨迹可能被

派出所拒绝登记。所以长期不在绵阳的监护人要在学生读高二期间经常出现在拟办理登记

的派出所范围，并尽早到派出所办理居住登记。如果等到最后期限才去办理登记却发现没

有生活轨迹被派出所拒接登记，会影响学生高考报名。 

E.办理监护人居住证明容易出现以下错误（若办错再次办理须再等候 90个工作日！） 

错误 1、居住登记回执办理成了学生本人的； 

错误 2、居住登记回执办理成了户主的，而户主并不是法定监护人； 

错误 3、父母健在但居住登记回执办理成了爷爷奶奶哥哥姐姐的。 

图 2-4-4  居住登记回执 



 

另外，随迁子女还需要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在当地就读年限和取得学籍的

证明，此项材料由报名点（就读学校）到教体局办理，考生和家长不用准备此项材料。 

以上材料按页码顺序整理好但不装订，可以用回形针或夹子固定好（以便于审查出的

不合格资料更换），交给班主任或班干部。各班将随迁子女的资料收齐，集中装入第④号资

料袋，然后交给学校负责高考报考工作的老师。 

 


